赣州市兴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招募入库项目公告

因工作需要，赣州市兴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开展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招募入库工作。现面向社会诚邀信誉好、能力强、货源真实可靠的供应商进入公司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库，参与相关食材集中采购活动。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招募入库项目
项目编号：JDGR2026-XG-ZC001
二、招募范围
本次招募大米类、食用油类、米（面）制品类、干杂货类、调味品类、猪肉类、牛肉类、冰鲜禽肉类、豆制品类、禽蛋类、生鲜蔬菜类供应商。
	品目
	品类
	标的主要内容或要求

	1
	大米类
	晚籼米

	2
	食用油类
	非转基因大豆油，花生油

	3
	米（面）制品类
	包含但不限于：湿粉干、湿河粉、湿空心粉、湿酸辣粉、湿年糕、皮子类、湿面条类、干粉干、干河粉、面粉、空心粉、大碗面、米排粉、酸辣粉、食用碱、面条、米粉、糯米、粉丝、红薯粉等

	4
	干杂货类
	干制蔬菜类（如木耳、香菇、银耳、鹿茸菇、辣椒粉等）；干制豆制品（如腐竹、豆皮等）及粮食类（如黄豆、红豆、杂粮（小米、粟米、薏米）；杂货类（如：八角、莲子、百合、山药片等）等。

	5
	调味品类
	包含但不限于酱油（生抽、老抽、味极鲜）、白醋、味精、鸡精、蚝油、番茄酱、食盐（精盐、粗盐、海盐）、白糖、红糖、冰糖、辣椒酱、五香粉、孜然粉、蒜蓉酱等

	6
	猪肉类
	猪肉（一刀切）、去皮猪肉、五花肉、瘦肉、精品排骨、猪脚、猪蹄等

	7
	牛肉类
	牛肉

	8
	冰鲜禽肉类
	冰鲜鸡腿、冰鲜鸡尖、冰鲜鸡胸肉、冰鲜鸡翅根、鲜去脖带胸鸡肉、冰鲜半鸭、冰鲜鸭翅根、冰鲜鸭边腿、新鲜白鸭（全鸭）、新鲜白鸡（全鸡）

	9
	豆制品类
	卤豆腐、油豆腐、豆腐排、五香千叶豆腐、香干、水豆腐、魔芋等豆制品

	10
	禽蛋类
	鸡蛋、鹌鹑蛋、皮蛋等禽蛋

	11
	生鲜蔬菜
	根茎类、叶菜类、茄果类、瓜果类等；供应商供应的蔬菜须预留30%的份额在兴国县范围内采购；



三、资格条件
1.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能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1、如供应商是企业的（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应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2、如供应商是事业单位的应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3、如供应商是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记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
5.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6.具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生产/经营许可资质或取得生产加工企业或代理品牌的有效授权；
7.响应供应商须提供2个（含）以上的同类项目业绩证明材料（校园餐食材供应合同或销售合同）。
8.拟投品目一（大米类）的供应商须是生产加工企业；拟投品目六（猪肉类）的供应商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供赣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生猪定点屠宰证。
上述所有资格证明材料（除2.3.4外）须提供清晰复印件放入响应文件内。
9、供应商的注册地或经营场所如不在兴国县城区范围内的，成交后须在兴国县城区建立备货仓库，请供应商充分考虑该因素。
四、申请入库须提交的材料
1.填写《供应商入库申请表》《供应商诚信承诺书》（见附件1、2）。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bookmark: _GoBack]4.经销商/代理商类企业需提供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代理品牌的有效授权（或采购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生产加工类企业需提供有效期内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生产许可资质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的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见附件3）。
6.具备履行项目所需的场所（经营场地为响应供应商自有的提供房产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经营场地为响应供应商租赁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7.供应商须具备履行项目所需的配送车辆，拟参加猪肉类、牛肉类、冰鲜禽肉类的供应商须配备冷链运输车辆（自有车辆提供名下车辆登记证及机动车行驶证，租赁车辆提供租赁合同及机动车行驶证）。
8.具备履行项目所需的人员（提供人员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及公司聘用合同复印件）。
五、相关说明
1.本次供应商招募仅为入库程序，不保证有业务合作，具体供应商的招选及确定以我公司后续发布的采购需求为准。
2.库内供应商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考核评估，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将清退出库。库内供应商未积极响应累计次数达到2次的，清除出库，且2年内不得参与城控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入库、采购项目。
3.存在下列情况的供应商，不能参加此次招募入库活动。
3.1受到采购人或关联公司处罚且被清退出供应商库的；
3.2因违反采购人或关联公司的相关规定，被禁止参加采购人或关联公司食材采购、配送等相关业务的。
六、评审方式
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均可入库。
七、报名时间
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08:30-11:30，14:30-17:00。在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报名或发送报名信息（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品目、品类类别、公司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营业执照复印件）至270886263@qq.com 报名。
八、入库资料递交时间、评审时间及地点
1.入库资料递交地点：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兴国县长冈西路罗蔡屋安置区内（睿智楼1栋和2栋之间，小巷子直行到底）；
2.入库资料递交截止时间、评审时间：2026年1月23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3.供应商提交一式三份（1份正本，2份副本）入库资料并密封，入库资料须装订或胶装成册，不接受散页或活页入库资料。
九、其他
本次入库采购人同意采购代理机构向供应商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费用为人民币柒仟元整（¥7000.00），如同一供应商中选多个品目，费用按中选品目数量分摊代理费用。
十、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赣州市兴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兴国县经济开发区D区金鑫电力设备公司院内
联 系 人：曾先生
联系方式：0797-532086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芯连
电    话：0797-5312616
邮    箱：270886263@qq.com 
地    址：兴国县长冈西路罗蔡屋安置区内（睿智楼后面） 
附件1：《供应商入库申请表》
附件2：《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附件3：《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
8



附件1：
供应商入库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详细地址
	

	近三年有无违法记录
	 □无   □有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法人
	
	联系电话
	

	商业信誉
	
	经营状况
	

	注册资本
	
	食材集中采购供应类目
	

	主要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品牌
	

	开户行
	
	银行账户
	

	开具增值税发票税点
	
	能提供的货款账期
	






附件2：
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赣州市兴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经认真阅读《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招募入库项目公告》，现正式提出申请并郑重承诺： 
一、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信用的原则申请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供应商招募入库项目；  
二、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投标活动，若有违法行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诺杜绝以收取管理费等形式的一切挂靠、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三、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合法，且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没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如发现提供虚假材料，或与事实不符，我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四、不向贵单位行贿以牟取入库； 
五、不以任何方式弄虚作假，骗取入库；
六、不与采购人或相关管理单位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利益；
七、我单位今后将及时提供单位最新变更资料，配合做好供应商库内容的维护和更新，否则，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
八、服从贵单位对库内供应商的管理，遵守相关制度；
本公司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无条件接受贵单位审计及调查，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给贵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申请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

致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供应商招募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诚信经营，并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符合本次招募活动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我单位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 及有效性负责，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违法情形。经调查属实的，自觉接受政府采购行政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理。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我单位专指参加供应商招募活动的供应商。 
2.供应商须在入库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或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依法缴纳社保、依法纳税的凭证等），既未提供前述承诺函又未提供对应事项证明材料的，视为未实质响应本次招募活动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